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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剑阁县福兴建材有限责任公司
	法人及非法人组织
	91510823MA657JW73R
	赖福元
	剑水罚决字〔2025〕2号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》第五十五条
	剑阁县福兴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于2025年1月25日起在剑阁县张王镇嘉陵村九组(嘉陵江)一级支流（龙潭子河）河道内堆放砂石料。非法侵占长江流域河湖水域﹑违法利用﹑占用长江流域河湖岸线案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》第八十七条
	罚款
	处人民币壹拾万元（¥100000.00）罚款
	10
	0
	
	2025/5/9
	2028/5/9
	2028/5/9
	剑阁县水利局
	115107210084744032
	剑阁县水利局
	115107210084744032
	
	否
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行政相对人类别
	行政相对人代码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)
	法定代表人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违法行为类型
	违法事实
	处罚依据
	处罚类别
	处罚内容
	罚款金额（万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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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处罚决定日期
	处罚有效期
	公示截止期
	处罚机关
	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数据来源单位
	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备注
	是否为简易程序处罚

	剑阁县璐兴建材有限公司
	法人及非法人组织
	91510823MA64KL6L8J
	郑祥芹
	剑水罚决字〔2025〕3号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》第五十五条
	剑阁县璐兴建材有限公司于2025年2月1日起在剑阁县张王镇青龙社区(嘉陵江)右岸河道内堆放砂石料。非法侵占长江流域河湖水域﹑违法利用﹑占用长江流域河湖岸线案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》第八十七条
	罚款
	处人民币壹拾万元（¥100000.00）罚款
	10
	0
	
	2025/5/8
	2028/5/8
	2028/5/8


	剑阁县水利局
	115107210084744032
	剑阁县水利局
	115107210084744032
	
	否


